
何先生： 

友會享用「香港護士協會」福利服務確認書 

  

感謝  貴會對「護協」的支持，本會現確認 貴會會員可享用本會的福利

服務，並於 2016年 2月 1日起正式生效。 

貴會會員必須出示 貴會有效之會員證正本，方可享用本會的福利服務，

有關詳情請參考附件的「友會享用香港護士協會福利服務章則」。貴會如欲終

止享用上述服務或 貴會之會員證有任何修改，請以書面形式通知本會為荷。 

如蒙查詢，請與本會勞資及公共關係部高級行政主任彭小姐(2314 6920)聯

絡。 

  

敬祝 

會務興隆 

  

  

香港護士協會 

2016年 1月 25日 

 


